
臺北市政府 91.07.18. 府訴字第０九一０五八八七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

　　　　　　○○

　　　　　　○○○

　　　　　　○○○

　　　　　　○○○

右 訴願 人　○○○、○○○之

法定代理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右訴願人等六人因申請就地整建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九月十四日北市工新配字

第九０六二０四０六００號函、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四四九四

００號書函、九十一年三月八日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五七二二００號書函，提起訴願

，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一、關於九十年九月十四日北市工新配字第九０六二０四０六００號函、九十一年三月八日

　　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五七二二００號書函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四四九四００號書函部分，就○

　　○○之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另為處理；就○○○、

　　○○○之處分訴願駁回。

　　　　事　　實

一、查訴願人等所有本市文山區○○街○○、○○、○○號等三戶房屋，位於原處分機關辦

　　理「○○工程」段內拆遷戶，前經原處分機關於九十年八月二十日與訴願人等達成協議

　　，應於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前配合搬遷完畢，嗣原處分機關以九十年九月十四日北市工

　　新配字第九０六二０四０六００號函知訴願人等人，請渠等配合依限搬遷，並訂於九十

　　年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派工清運廢棄物，若係部分拆除戶，並請向台電及自來水公司

　　申請移錶並依原處分機關現場劃定拆除線位置切割建物及申辦房屋修復事宜。又因該系

　　爭三戶房屋與本市○○街○○號同屬文化瓦屋頂且結構相連之早期建築，建築基地完整

　　，若依建築法之規定申辦建築執照新建，則能不受「就地整建」之限制，惟該四戶始終

　　無法達成共識致未能依建築法規定申請新建。案經訴願人於九十年十二月十日依「臺北

　　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就地整建，經原處分機關



　　審查結果計有：未繪製原有建物圖及整建後總樓地板面積超過拆除前總樓地板面積等項

　　目不符合規定，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北市工新配字第九０六二七五七０

　　００號書函復知訴願人。

二、訴願人於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至原處分機關以系爭房屋低於路面，為免日後淹水為由

　　，請求地面層挑高一層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原處分機關為協助解決訴願人之要求，乃

　　於九十一年二月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邀請本府法規委員會、工務局及工務局建築管理處

　　研商結論：「依『臺北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二條規定：『凡舉

　　辦公共工程拆除合法建築物，其賸餘部分申請就地整建者，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

　　案屬公共工程拆除房屋，所申辦就地整建，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２本案就地整建，

　　一樓層擬以挑高設計，因該挑高部分屬建築物之一部分，仍應計入整建後總樓地板面積

　　。」原處分機關並以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四四九四００號

　　書函通知訴願人等上開研商結論。

三、訴願人○○○復於九十一年三月五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書，請求原處分機關釋明就

　　地整建相關申請等事宜，原處分機關乃以九十一年三月八日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

　　五七二二００號書函檢送「臺北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乙份，並告

　　知訴願人○○○，原處分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拆除合法建築物，其賸餘部分申請就地整建

　　者，係依前揭辦法辦理，若不符其使用需求，建請其依建管法令向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

　　處申請新建。訴願人對上開九十年九月十四日北市工新配字第九０六二０四０六００號

　　函、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四四九四００號書函、九十一年

　　三月八日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五七二二００號書函不服，於九十一年三月六日向

　　本府提起訴願，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九日補正程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壹、關於九十年九月十四日北市工新配字第九０六二０四０六００號函、九十一年三月八日

　　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五七二二００號書函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

　　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

　　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七十七條第八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

　　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

　　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

　　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經查九十年九月十四日北市工新配字第九０六二０四０六００號函載以：「主旨：本市

　　『○○工程』段內應拆除之地上物，前經本處九十年八月二十日與臺端等協議配合於九

　　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前搬遷完畢乙節，現時間將屆，敬請儘速配合辦理，本處將於九十年

　　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派工清運廢棄物...... 說明...... 部分拆除戶請向台電及自來

　　水公司申請移錶，並依本處現場劃定拆除線（黃色）位置切割建物及申辦房屋修復事宜

　　。」查上開函內容，僅係就搬遷等事宜加以敘述與說明，並重申訴願人應配合依限搬遷

　　，並未因此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又關於九十一年三月八日北市工新配字

　　第０九一六０五七二二００號書函略謂：「......說明......二、本處辦理公共工程拆

　　除合法建築物，其賸餘部分申請就地整建者，係依『臺北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

　　地整建辦法』辦理（如附該辦法影本乙份請參考）。若不符臺端使用需求，仍請依建管

　　法令向本局建築管理處申請新建。三、就地整建申請之原有建物尺寸為建物外寸，若整

　　建後建築物尺寸擬以牆心標示，其原有建築物尺寸亦請改以牆心標示。」依該書函內容

　　，僅係就訴願人請求釋明之建築疑義加以說明，另建議訴願人若認就地整建不符使用需

　　求，可向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申請新建，是該書函並未因此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

　　行政處分。從而，訴願人遽即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貳、關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市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四四九四００號書函部分：

一、○○○、○○○訴願部分：

（一）按建築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左列各款得不適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 五、興闢公共設施， 在拆除剩餘建築基地內改建或增建之建築物。」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規定：「建築物新建、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

　　　，依都市計畫法令之規定，設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左表規定。但建築物變更

　　　用途後應附設之標準與原用途相同或較寬者，依本編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一日修正

　　　發布施行前之停車空間規定。」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樓板挑空設計者，挑空部分之位置、面積及高度

　　　應符合左列規定：一、挑空部分每住宅單位限設一處，應設於客廳或客餐廳之上方，

　　　並限於建築物面向道路、公園、綠地等深度達六公尺以上之法定空地或其他永久性空

　　　地之方向設置。二、挑空部分每處面積不得小於十五平方公尺，各處面積合計不得超

　　　過該基地內建築物允建總容積樓地板面積十分之一。三、挑空樓層高度不得超過六公

　　　尺，其旁側之未挑空部分上、下樓層高度合計不得超過六公尺。四、同一戶空間變化

　　　需求而採不同樓板高度之複層式構造設計時，其樓層高度最高不得超過四‧二公尺。

　　　五、建築物設置不超過各該樓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或一百平方公尺之夾層者，僅得

　　　於地面層或最上層擇一處設置。」「挑空部分計入容積率之建築物，其挑空部分之位

　　　置、面積及高度得不予限制。」「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未設計挑空者，



　　　除有第一項第四款情形外，地面一層樓層高度不得超過四‧二公尺，其餘各樓層之樓

　　　層高度均不得超過三‧六公尺。」本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二條

　　　規定：「凡舉辦公共工程拆除合法建築物，其賸餘部分申請就地整建者，依本辦法之

　　　規定辦理。」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賸餘建築物就地整建範圍及高度如左 ...

　　　 ... 三、總樓地板面積：依前二款之整建範圍， 得連同原有空地或法定空地部分整

　　　建之，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拆除前原有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但法定騎樓面積應扣除

　　　之。」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1.訴願人配合原處分機關拆除所有建物，拆除後剩餘建物不適合居住使用，亦不適合依

　　　建築法重新建築，請原處分機關依允諾協助就地整建。

　　2.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後段規定，系爭建物應不屬於挑

　　　高設計之建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五十九條，本案亦可設計停車空間

　　　，一樓作為停車使用並未計入整建後居住面積。

　　3.本案道路拓寬後路面高出原居舊有房屋地面約三十公分，遇雨即積水，進出甚為不便

　　　，訴願人礙於無法居住之事實，申請自資就地整建，不料遭遇推諉拖責，並要訴願人

　　　向市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申請重建。

（三）經查訴願人等係為配合原處分機關辦理「○○工程」，將系爭房屋部分拆除，即該等

　　　房屋係因興闢公共設施始部分拆除，是依建築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得不

　　　受建築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限制。探究其立法意旨，係為保障配合公共工程施工，將

　　　合法房屋部分拆除之拆除戶，得於原址連同原有空地「就地整建」，以恢復原有樓地

　　　板面積減少之損失；又本府為整頓市容，處理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之整建，特訂

　　　定本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是原處分機關建請訴願人等依該辦法

　　　之規定就地整建，自屬有據。至於訴願人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五十九條

　　　及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規定，主張系爭建物不屬於挑高設計之建築，自得於一樓作為

　　　停車使用且不計入整建後居住面積乙節，原處分機關曾針對訴願人上開請求於九十年

　　　二月五日邀集本府法規委員會、工務局及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研商後，決議：「１依『

　　　臺北市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二條規定：『凡舉辦公共工程拆除

　　　合法建築物，其賸餘部分申請就地整建者，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案屬公共工程

　　　拆除房屋，所申辦就地整建，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２本案就地整建，一樓層擬以

　　　挑高設計，因該挑高部分屬建築物之一部分，仍應計入整建後總樓地板面積。」依上

　　　，即便系爭建物一樓作停車場使用仍屬建築物之一部分，自應計入整建後總樓地板面

　　　積；又建築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已明定，在拆除剩餘建築基地內改建或增建之

　　　建築物，得不適用建築法規定。至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五十九條及第一百



　　　六十四條之一規定，則係適用於依建築法申辦之建築物新建、改建之建築物，與本案

　　　系爭房屋就地改建之情形不同，自難予以適用，訴願主張實難憑採。從而，原處分機

　　　關所為之函復，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二、○○、○○○、○○○、○○○（即○○○之繼承人）訴願部分：

（一）按民法第六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二）卷查系爭房屋原所有權人○○○於八十九年八月一日死亡，有繼承系統表影本附案可

　　　稽，是其權利能力及當事人能力已然不存在；原處分機關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市

　　　工新配字第０九一六０四四九四００號書函對業已死亡之○○○作成行政處分，揆諸

　　　前揭規定即有未合。從而應將本案對○○○之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另為處理。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部分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部分為有理由，

　　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七條第八款、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七　月　　十八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如對本決定訴願不受理及訴願駁回部分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